




1 331
乙種

工業區

年租金

91,025
2 10,000

1.位於本市竹香南路

旁，惟與竹香南路有

水溝及護欄間隔(和

平段256-1地號)。

2.現況為空地，有簡

易圍籬。

實際使用情形不得違反都市計畫法、

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18條、

土地使用分區管制、國土計畫法、區

域計畫法及建築法等相關規定，且不

得有搭建固定建物等建築行為，倘作

對外收費停車場使用，得標人應依規

定辦理停車場登記，相關稅費由得標

人自行負擔。

新竹市政府115年度第1次標租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清冊

標租底價

（元）

應繳保

證金

（元）

現況說明
標

號

都市計

畫使用

分區

備註：

1.標的物按現狀標租及點交，請投標人於投標前逕赴現場勘查清楚，倘須整地或有其他地上雜物等，由得標人自行

處理，不得向本府要求任何補償、瑕疵擔保及債務不履行等責任。得標人（即承租人）使用基地須鑑界時，應向本

府申請發給土地複丈申請書後，自行向地政機關繳費申請鑑界。

2.案列土地詳細使用分區、土地使用管制及地籍資料，請自行向都市計畫、建築管理、地政等主管機關查詢。

3.本次標租契約租金以預收方式每半年收一次。

4.得標人（即承租人）於租賃期間內未違反契約，得於租期屆滿前三個月，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申請，經本府同意得

續約一次。

5.本府得不定期派員檢查租賃標的物之使用情形。

使用限制
租期

(年)

面積

(m²)
土地標示

新竹市和平段

256地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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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標：新竹市和平段 256地號市有土地 

 

 

  

 

 

竹 香 南 路 

水溝、護欄 
(和平段 256-1地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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